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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办〔2020〕2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
清明祭扫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仓高新区、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科教新城管委会，娄东街道、陆渡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健雄学院：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省、苏州市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我市疫情防控形势和工作要求，经研究，决定全市清明期间继续暂停现场祭扫活动。现就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属地管理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镇（区、街道）、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清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形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落实防控措施，切实维护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压实属地责任。各镇（区、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主动加强与宣传部、公安局、民政局、住建局、城管局、交运局、卫健委等部门沟通协调，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加强工作督导和人力、物资保障，确保暂停2020年清明现场祭扫活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建立协调机制。成立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宣传部、公安局、民政局、住建局、城管局、交运局、卫健委等部门及各镇（区、街道）参加的工作专班，建立健全工作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大统筹协调力度。
二、广泛宣传告知，倡导行为自觉
（一）加强媒体宣传。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本市和上海市相关媒体，登载以“太仓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名义向社会发布的《太仓市关于清明祭扫服务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协调指导采取微信、短信提示等多种方式做好清明期间暂停现场祭扫活动的宣传引导工作。
（二）强化社区宣传。各镇（区、街道）要积极拓展宣传途径，倡导党员干部率先模范带头，组织建立志愿者宣传队伍，充分发挥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宣传阵地作用，及时发放告知书，确保群众知晓度。
（三）机构主动告知。市民政局指导各公墓、骨灰堂（塔陵）等殡葬服务机构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尽可能将《通告》精神告知逝者家属。
三、全力开展劝返，维护现场秩序
（一）出入通道劝返。市交运局负责指导协调各镇（区、街道）在长途汽车客运站、高速公路出口及时做好宣传、告知、劝返等相关工作。清明期间，停开扫墓专线班车，停发外地扫墓包车通行证。
（二）开展路口劝返。各镇（区、街道）要组织公安、城管、志愿者等力量，在公墓、骨灰堂（塔陵）道路出入口对祭扫人员做好解释工作并予以劝返。
（三）实施封闭管理。市民政局负责协调指导落实关闭各公墓、骨灰堂（塔陵）等殡葬服务场所，暂停群众现场祭扫活动。对于确需骨灰安放的逝者亲属，做好证件核验、人数控制（每户不得超过10人）、测量体温等工作。
 四、加强协作配合，落实综合措施
（一）加强分析研判。市卫健委要及时研判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便于工作专班根据实际及时完善工作措施。
（二）加强综合管控。市公安局负责维护各公墓、骨灰堂（塔陵）及周边的正常秩序，依法对清明期间违反《通告》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市住建局负责检查指导公墓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市城管局配合各镇（区、街道）做好对祭扫人员的解释、劝返工作。
（三）倡导绿色祭扫。运用好“苏城云祭扫”公益信息平台，为群众提供网上祭扫服务。市民政局负责做好群众电话咨询解答工作，指导有条件的殡葬服务机构积极开展代客祭扫服务，并做好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公开公示等工作。
（四）把握舆论动态。各镇（区、街道）、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把握舆论动态，回应群众关切，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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